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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推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

动的国家重大战略。为集中彰显长三角地区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

制度与方式创新，更好引领长江经济带发展，探索生态友好型发展模式，探索从区域

项目协同走向区城一体化制度创新，实现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共赢，国务院批

复同意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将一体化示范区作为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探索走出一条跨行政区域共建共享、生态文明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得益彰的新路径。一体化示范区范围包括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

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吴江区黎里镇(与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经济开发区

实行“区镇合一”管理体制)是总体方案确定的一体化示范区的先行启动区之一。《总体

方案》明确提出“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以太浦河、淀山湖、元荡、汾湖“一河三湖"

为重点，大力推进周边及沿岸地区工业点源污染治理、岸线综合整治。落实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促进节水减排治污，提升水环境质量。  

2020 年 3 月，江苏省印发了《江苏省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攻坚“333”行动

方案》，提出着力提升污水收集处理水平，包括提升城镇污水处理综合能力、提升新

建污水管网质量管控水平、提升污水管网检测修复和养护管理水平。为践行国家总体

方案，补齐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短板，吴江区结合总体方案及《江苏省城镇污水处理提

质增效精准攻坚 333 行动方案》等要求，拟开展黎里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主要

包括污水处理厂扩建及提标改造、改造完善污水收集系统、建立排水管理信息系统等

内容。该项目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取得苏州市吴江区行政审批局批复（批复文号：吴行

审审发〔2020〕189 号，项目代码：2020-320509-77-01-53213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

与环境影响评价。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引入公众意见调查，目的是了解公众对项目建

设的意见、要求和期望，从而在项目环评阶段能够更加全面、综合地考虑广大公众的利益，并

认真汲取有益的建议，使项目的规划设计更趋完善和合理，制定的环保措施更符合环境保护和

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从而最大限度发挥建设项目的环境、经济、社会效益，达到可持续发展

的目的。在本次环评公众参与工作中，采取媒体公告和登报等形式征求有关单位、公众的意见。 

公众参与工作贯彻于工作的始终，确定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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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现公众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重大事件的知情权，维护绝大多数公众利益，提

高公众保护环境的参与意识。 

（2）通过网上公示、报纸公示、张贴公示等形式让公众了解本次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和

配套环保措施情况，包括有益的和有害的影响，长期的和短期的影响，影响是否可以接受。 

（3）综合反映公众对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以及对当地经济建设和周边村民生活影

响的态度。 

（4）公众参与对象应具有代表性、公正性，参与方式公开。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局于 2020

年 7 月 8 日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项目概况 

建设项目名称：吴江区黎里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目； 

建设单位：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局； 

建设地点：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 

项目性质：扩建； 

项目内容：总投资 58764.3 万元，主要包括污水处理厂扩建及提标改造、污水收集系统改

造完善、排水管理信息系统等工程。其中污水处理厂扩建及提标改造工程包括西部污水厂扩建、

芦墟污水厂设施设备整改提升、西部污水厂提标改造及南部污水厂提标改造工程。污水收集系

统改造完善主要包括 310.7 km 的雨污管网检测与改造。排水管网综合管理系统主要包括管线

普查、数据规整融合、系统功能建设等工程。厂网一体化调度平台主要包括生产数据采集终端

系统建设、数据库建设、应用平台建设、安全体系建设等工程。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局； 

联系人：袁工； 

联系电话：0512-63135101；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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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25-85699114； 

E-mail：514478835@qq.com； 

联系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211 号凤凰文化广场。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 http://www.jshbgz.cn/hpgs/202007/P020200708623926519841.docx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是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内关注项目建设的公众。 

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注：根

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

或者诉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期限和方式 

在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

意见。公众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普通邮件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

价机构提交书面意见。 

2.2 公开方式 

公开方式为网络公示。 

网络公示时间为：2020 年 7 月 8 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 

公示网址：江苏环保公众网（http://www.jshbgz.cn/）。 

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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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有效公众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报告书初稿编制完成后，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局于 2020 年 8 月 3 日进行

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3 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公示内容为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www.jshbgz.cn/hpgs/202008/P020200803642437454687.pdf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利群路汾湖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位于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本项目厂界外延 2.5km 的矩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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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http://www.jshbgz.cn/hpgs/202008/P020200803642434739000.docx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过程中，公众可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向建设单位提

交，方式如下： 

1、电子邮箱：56356056@qq.com 

2、邮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利群路汾湖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收）215212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起止时间：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公示 

网络公示时间：2020 年 8 月 3 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 

公示网址：江苏环保公众网（http://www.jshbgz.cn/hpgs/202008/t20200803_444071.html）。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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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3.2.2 报纸公示 

报纸公示时间：2020 年 8 月 6 日和 2020 年 8 月 7 日两次。 

报纸名称：扬子晚报。 

报纸公示第一次截图见图 3-2，报纸公示第二次截图见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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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第一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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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第二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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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公示 

张贴公示时间：2020 年 8 月 3 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 

张贴公示地点：吴江区：北厍社区、大联村、方联村、高新区管委会、华莺村。 

现场张贴公示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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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厍社区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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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联村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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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联村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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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管委会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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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莺村张贴公示 

 

3.3 查阅情况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报告书纸质版存放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利群路汾湖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公示期间未有公众前来查阅征求意见稿。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后，未收到有效公众意见和信息。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采用了网络公示、报纸公示、张贴公示等三种公示方式，未采取其他公众参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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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 

《吴江区黎里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存放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黎里镇利群路汾湖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办公楼，供公众查阅。 

查阅时间：工作日上午 09:00~12:00，下午 14:00~17:00。 

联系人：袁工         电话：0512-6313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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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诚信承诺 

诚 信 承 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吴江区黎里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吴江区黎里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

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局承担

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局 

承诺时间：2020年8月20日 


